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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工商分局出台详细改进措施

暂停收会费，电话确保有人接
本报记者 董从哲 孟敏

即日起至6月底

一律停收会费

关于收取个私协会会费问题，天
桥工商分局于23日形成决议。首先，
企业年检、个体工商户验照是行政行
为，收取个私协会会费是社团行为，
两者不能混淆。为防止搭车收费或给
企业、个体工商户产生搭车收费的错
觉，即日起至6月底(企业和个体年检
期间)，一律停收个体协会会费和私
营企业协会会费。

其次，从现在起，抓紧制定个私
协会会员服务菜单，为会员搞好服
务。对入会人员要发放协会章程、服
务菜单和省定入会标准。

另外，从今年7月份起，按照自愿
原则，逐步完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
业的入会手续；对没有入会手续的，
各基层协会一律不准收取会费。

此外，在下半年收取会费工作
中，一律按山东省个私协会章程规定
的收费标准一户按照一个会员收取，
不得突破标准收取。

公开电话实行AB制

确保规定时间有人接

关于本报报道的一些部门电话
无人接听现象，天桥工商分局办公
室、信息中心将尽快与电信部门联系，

按照工作职能，对公开的电话号码重新
核定，避免出现通过114查询台查不
到电话或电话号码错误的问题。

同时，各单位要将公开电话放到
注册登记室，确保公开电话实行AB
制，在规定的时间内有人接听。

关于企业登记看点问题，天桥工
商分局决定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
提供超标准服务并明确规定，凡是天
桥分局和工商所有权登记的企业、个
体工商户，一律停止看点；特殊情况、
特殊行业需要看点的，企业注册局要
及时通知有关工商所认真负责看点。
但市局要求看点的企业，应当在规定
期限内及时看点。严禁利用看点搞

“吃、拿、卡、要、报”等不正之风。

咨询服务中心停收

登记代理等费用

对于咨询服务中心代理收费、查
询收费、压膜收费问题，天桥工商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咨询服务中心是
企业，为确保工商形象，即日起已经
责令该中心停收工商登记代理费、查
询费和压膜费。

天桥工商分局局长程传林表示，
各单位要选拔政治坚定、业务素质较
高人员处理投诉举报，对属于职责范
围内的，要在规定期限内处理完毕；
对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要及时告知
投诉举报人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依

法移送有关部门。对投诉举报事项要
做好记录，处理投诉要耐心、热情、细
致，并讲究方式方法。为监督及时、有
效地处理投诉，各工商所和机关有关
科室全部安装录音电话。

要支持媒体监督

失误坚决从快纠正

关于企业年检问题，要严格执行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三级禁令”，严
禁趁年检之机乱收费、乱罚款，坚
决杜绝搭车收费行为；严禁擅自扩
大年检审计范围及强制代理年检
等行为。

关于窗口服务问题，要认真落实
首问负责制、AB角工作制、一次告知
制等服务制度，最大限度地方便人民
群众。不能擅自脱岗，要注意服务态
度。坚决杜绝说“不”，把“不行”、“不
能”变成帮你办、如何办、到哪办，实
行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一站式
办结，不断提高为民服务的意识和水
平。

“接受监督是工商部门应尽的义
务。要正视媒体监督，支持媒体监督。
凡是媒体、企业、群众反映的工作中
的缺点、错误或者失误，要坚决从快
予以纠正，全力以赴为‘发展实体经
济、建设美丽泉城、优化发展环境、创
新社会管理’搞好服务、做好工作。”
程传林说。

23日，本报C06、C07版刊

出《近百电话十多个没人接

听》、《不交会费，工商年检难

过？》后，引起了天桥工商分

局党委的高度重视。当天上

午，天桥工商分局党委召开

会议，剖析发生问题的原因，

并制定了有关“发展实体经

济、建设美丽泉城、优化发展

环境、创新社会管理”的十条

服务措施。

个体经济虽然微小，却起
到了活跃市场经济的作用。面对
年检同时收取协会会费的行为，
不少私营业主选择沉默。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市中区大观园工商所：

年审时得交会费

23日中午12时左右，在
大观园北门做金银加工回
收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年
审没几个钱，应该没有会费
吧。”随后，记者来到一家玩
具店，经营者刘先生告诉记
者：“没注意是否有这个会
费，年审时交的钱不多，也
就没注意，我觉得应该没有
吧。”

为了进一步了解工商
所年审是否收取会费，下午
1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大
观园工商所，称自己刚在大
观园内盘了一家店，想知道
要带哪些证件来办手续，并
向工作人员咨询年审是否
需要交会费。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年审时需要交工本费，会
费也得交。”当记者问需要
交多少会费时，工作人员一
再强调会费很少，“会费没
几个钱，一年一次，你来办
就行了。”记者告诉工作人
员自己以前曾交过会费，现
在是否可以自愿交，工作人
员没有正面回答。

历下区解放路工商所：

会费早就不收了

下午2时左右，记者以
要开馒头房办理营业执照
为名，来到解放路工商所。
工作人员询问了记者所开
店的地址，给了记者一个

“办证须知”的纸条，让记者
按照上面的内容去办。记者
问工作人员年审时是否需
要交会费，工作人员说：“我
们这里一直没收过会费，你
办营业执照的话，直接按照
办证须知办理就行，年审时

只需要带着工本费就可以
了。”

记者随后来到工商所
附近的一个馒头店，在记者
亮明身份后，店主表示：“十
几年前收，现在早就不收
了。我刚搬到这里不久，应
该不收了。”

在山师东路工商所的
辖区，位于羊头峪的馨园百
货商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告
诉记者：“已经好几年不收
会费了，年审时交个工本费
就行。”

槐荫区西市场工商所：

商户称没交过会费

23日下午，记者来到槐
荫区工商分局西市场工商
所，以市民身份表示要在西
市场四楼开一家饰品店，工
作人员在问过是否是自己
租用的商铺、是否有店名等
问题之后，告诉记者只需带
上合同和身份证。当记者询
问需要多少费用时，工作人
员表示，“办理这些手续交
18元钱就够了。”

对于注册及年审是否
要交会费，记者采访了西市
场三楼的一家礼品经销店。
老板告诉记者，登记以及年
审时都没交过会费，“好像
以前有这个费用，现在有好
几年没交过了。”

随后，记者又来到相距
不远的海佑工商所，表示要
在辖区内开店，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需要带好手续，并
缴纳不足百元的登记注册
费用即可，并未提到会费。

在纬九路上的一家鞋
店，店老板告诉记者，当初店
铺注册登记时只收了不到50

元手续费，此后也没收过会
费。在附近的一家眼镜店，老
板也表示没有交过会费。

格延伸调查

是否收取会费

各工商所做法不一
本报记者 任志方 实习生 赵岩

23日，本报C07版对天桥区、历城区一些工商所

搭车收取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的事情进行了报道，

引起了读者的关注。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在其他工

商所存在？23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格报道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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